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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冯先生于2017年12月通
过淘宝网购买了中山市某电器有限
公司生产的一台破壁机，使用一段时
间后，机子无法启动。冯先生将情况
反馈给厂家，并要求按照厂家网站上

“全国联保，真正售后无忧，一年以换
代修”的广告换机。厂家告知冯先生

需要确认“是机器质量问题”才能“以
换代修”，要求冯先生将破壁机寄回
来厂家处理，运费由冯先生承担。冯
先生认为机子无法启动是质量问题，
且时间仍在厂家承诺的一年保修期
内，厂家应履行“以换代修”承诺，消
费者不应该为此支付任何费用。双
方协调未果，冯先生遂于2018年8月
投诉至东凤镇消委分会。经东凤镇
消委分会协调，双方最终达成调解，
商家同意为冯先生换机。

“五折”买车陷阱骗走 余万元
我市消委会发布2018年度消费侵权典型案例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昨日，记者从中山市消费者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山消委会”）获悉，2018年中山各级消
委会组织共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近3614余人次，受理消费者投诉2138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207万元。其中，因经营者有
欺诈行为得到加倍赔偿的投诉共14件，加倍赔偿金额累计3万元。同时，中山消委会还发布了2018年度中山消费侵权典型案例，案
例涉及合同纠纷、预付消费等多个领域。市民可以通过以下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和民事权利、义务，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记者李红 通讯员谢辉郑耀忠“
2018年 10月 17日，三角镇

消委分会接到50余名消费者投
诉，称位于金三大道中的“中山
市某美容美发中心”突然停业，
该中心预收充值的数十万元预
付款没有返还消费者。消委会
方面了解到，该店因经营不善

资金困难且经营场所租赁时限
到期，无法继续经营，已注销了
营业执照。

经过消委会方面调解，最终，
该美发中心以卡内余额一半退款、
另一半以退美容美发产品及转卡
到合作商家形式返还消费者。

消费者刘女士向南区某车
行订购一辆蓝色本田思域，双
方约定包牌价 154500 元。刘
女士签订合同后向车行支付了
5000 元定金。一个月后车行
以该款车升价为由要求消费者
加价，刘女士拒绝，双方终止协

议，车行现场将5000元定金退
回刘女士。刘女士事后认为车
行构成违约，理应双倍退还定
金，遂投诉到南区消委分会。
经工作人员调查证实，刘女士
当时于车行现场通过微信转账
形式收到车行退回的5000元，

刘女士现场并无提出异议及其
他诉求，并将定金单据、合同原
件等资料交回给车行，表明其
接受退款 5000 元终止协议。
因此，刘女士事后再向车行主
张双倍返还定金的诉求无法得
到支持。

不能如约交货，商家要赔两倍定金

案例 汽车4S店收定金后再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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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女士的女儿王某（经鉴
定为“精神残疾贰级”）于疾病
发作期间，在家人不知情下，向
石岐区某电器店购买了一台价
格 为 2999 元 的 OPPO R15 手
机。王某也在2018年4月由家
人送回江门市第三人民医院住
院治疗。其后，马女士于2018

年6月中旬先后三次到该电器
店协商，要求退回该台手机。
电器店不接受，马女士以王某
监护人投诉至石岐区消委分
会，并向工作人员提供其女儿王
某的《残疾人证》（经鉴定为“精神
残疾贰级”）及江门市第三人民医
院住院治疗情况材料。经石岐区
消委分会协调，双方最终达成调
解：该电器店在扣除手机及配件
损耗费用后将余款退回马女士。

消费者梁先生在中山市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计划购买一户商品房。
认筹前，梁先生明确表示只有40万元自
有资金，购买商品房需要申请公积金贷
款。房产销售表示房屋价格需要拆分
装修款和房款，房款部分可以申请公积
金贷款，装修款可以申请装修贷款，如
此操作可以确保梁先生自有资金足以
支付首付款。于是，梁先生于2018年7
月14日交了10000元诚意金；8月12日，
成功认购该公司某楼盘三期17栋 1203

户型，签了认购书并交了10000元定金，
但是房产销售并未向梁先生对认购书
条款及需要注意的事项进行解释。随
后的8月 18 日，房产销售告知梁先生
不能同时申请公积金贷款和装修贷
款，梁先生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案，并
且首付款需要多支付10万元。梁先生
知悉后决定放弃购买，要求开发商退
回 其 交 纳 的 诚 意 金 10000 元 、定 金
10000 元，合计 20000 元。因梁先生与
房地产公司双方协商不成，消费者向东
升镇消委分会投诉。经消委会调解，该
公司最终同意退回梁先生支付的诚意
金、定金合共20000元。

2018年10月5日，李女士在石岐区
某美容院接受美白项目服务。期间，该
院美容师不慎将面膜弄进李女士双眼，
并使用蓝光仪器对其全脸照射。经过
20分钟的照射后，李女士眼睛出现红
肿，美容师现场用热膜进行舒缓，但并
无效果。当天晚上，李女士眼部有分泌
物流出，且混有面膜液。李女士第二天
就向该美容院反映，美容院负责人让李
女士到美容院接受冰镇和生理盐水冲
洗，并用蓝光仪器消炎杀菌。经一小时
的处理，李女士回到家后发现眼部周围
皮肤起皱，于是在10月7日到博爱医院
就诊，经眼科、皮肤科诊疗诊断为结膜
炎和皮肤烫伤。医院开具眼药水、烫伤
膏等处理。李女士遂投诉至石岐区消
委分会。经协调，美容院承认操作失
误，愿意承担相应责任，最终向李女士
赔付5500元。

消费者孙先生在中山市东区某大
型商场的品牌专柜选购一款高档次的
男装皮鞋，期间，该专柜销售人员推荐
一款意大利进口真皮鞋，“原价4000
元，特价888元”，孙先生认为大品牌有
保障且超值划算，于是购买了一双。
谁知，这双意大利进口真皮鞋孙先生
只穿了不超过5次，便出现鞋底像豆腐
渣一样一块块掉胶，鞋面与鞋底之间

粘合处出现脱胶，鞋底中间开始断裂
的严重质量问题，孙先生瞬间“崩溃”，
于是到商场理论，要求退换，但遭到了
拒绝。销售人员称，孙先生所购的皮
鞋虽然库存时间较长导致“脱胶”，但
由于是特价商品，销售时已明确“特价
商品不退换”。无奈之下，孙先生向东
区消委分会投诉。经分会工作人员从
中调解，该商场品牌专柜最终同意退
回孙先生购鞋款888元，并赠送一定价
值的消费劵作为补偿。

2018年7月9日，消费者张女士在
古镇东兴西路某珠宝店购买首饰，张女
士看中了一条足金项链，但在销售员游
说下，被推荐了另一款名为“金AU750”
的金项链，店员称这款“金AU750”比足
金项链更好，并承诺如张女士不喜欢可
换回足金项链。张女士回家后了解到

“金AU750”的含量是千分之750（俗称
18K金），张女士认为销售员存在误导消
费者，遂投诉至古镇消委分会，要求该
珠宝店将该款名为“金AU750”的金项
链换回张女士原来选定的足金项链。
经古镇消委分会协调，珠宝店最终同意
为张女士换回一条足金项链。

预付款难讨再成焦点

车行老板所推出的“五折
购车促销活动”，不但违背民
事交易的“等价有偿、诚实信
用”原则，也严重违背市场的
交易规律。

该事件中，汽车贸易公司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
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在签
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当事
人财物，而且数额巨大，已涉

嫌构成诈骗犯罪。
“天上不会掉馅饼”虽是

老生常谈，但该事件也同时反
映涉及类似汽车买卖、装修工
程等大额商品交易的预付款
比例一般偏高，预付款的收
存、支取和监督管理均无章可
循，消费者所承担的风险较大
也凸显大额商品预付款的监
管亟待加强。

购房“双合同”
麻烦多

精神病发病期间买卖或无效
考虑到王某对手机的使用

行为以及退回手机的行为均对
商家造成一定的损失，而且马
女士作为监护人对此也存在一
定的过失，最终促成电器店在
扣除手机及配件损耗费用后将
余款退回马女士。

广大经营者在商品销售
或推销服务时应审视购买人
的消费行为是否与其年龄、智
力、精神状况相适应，以免因
此引发不必要的争议和损失。

车行于签订购车买卖合同后
中途提出车价加价，刘女士不同
意，车行确实构成未按合同约定交
付标的物的违约情形，但尚未构成
根本违约。此时，消费者可选择要
求对方继续履行，并就其所受损失
要求违约方予以赔偿，但在未构成
根本违约的前提下不适用定金罚
则。如车行继续不履行按合同约
定交付标的物的义务，最终构成根
本违约，刘女士可主张解除主合同
并要求对方双倍返还定金。

但本案中，刘女士无向车行提
出双倍返还定金为代价而解除主
合同的情况下，即于车行现场通过
微信转账形式收回车行退回的
5000元，并将定金单据、合同原件
等资料交回给车行，表示接受了退
款终止协议。造成刘女士事后反悔
而无法追索双倍返还定金的尴尬。
在此提醒消费者，当发生买卖违约
需追讨赔偿的情形要及时提出和处
理，在纠纷未解决前，应保留好相关
的合同、单据等凭证和维权证据。

电商商家
违背广告承诺构成违约

选择医美要谨慎，
受到伤害应及时维权

交易双方签订认购书
时，开发商应当以书面方式
向预购人明示该商品房的价
格和付款办法。该公司销售
人员对法定事项存在某程度
上违规操作遂导致该宗买卖
纠纷。

近年来，开发商为规避
限签和限价问题，屡屡以拆
分房价为毛坯房屋款和装修
款并签署“双合同”的形式进
行预售。此种拆分房价的预
售方式，扰乱市场价格信号，
导致消费者贷款偿付压力增
大。“双合同”的形式，也带来
了二次出售税费成本畸高、
装修争议维权难等风险。

商家违反金饰标称规定，
消费者可要求退货

“特价品”
不等于“处理品”

中山市大涌镇某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推出一个“五折购
车优惠促销活动”，老板告诉
自己的员工：“名额有限，老板
先照顾自己人。”该公司首先
在员工中开展促销活动，然
后，员工再发动自己的亲戚朋
友买车。于是，近两百人陆续
参与了该公司的“五折购车优
惠促销活动”。消费者签订了
合同，交了预付款，却并不可
以立即提车，老板告诉他们，
要等两个月后才能提车。可

消费者等了两个多月，还是无
法提车。消费者经过三番四
次向老板“追”货而不得，最终
却等来了该公司关门的结果。

根据统计显示，整个事件
中，合共有接近两百名消费者
受骗，累计损失（有部分消费者
只交了预付款、定金）超过三百
万元。大涌消委分会收到消费
投诉后，一方面进行登记工作，
另一方面积极协助消费者向公
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就该公
司涉嫌诈骗犯罪介入调查。

美容中心恶意“倒闭”

五折买车，预付款被卷走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

案例

消委会点评

案例

从2016年5月4日起，我国黄
金首饰需统一采用“足金+含量”
形式标注。对于黄金首饰而言，消
费者在选择上会侧重于饰品的款
式设计、工艺及佩戴效果，但黄金
作为贵金属，消费者在选择上会更
为关注饰品的黄金含量。

经营者不应为追求利润而误
导消费者，应按照上述规定向消费
者明示其产品的贵金属含量，将产
品相关信息真实、全面告知消费
者，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消委会点评
预付式消费的营销模式，

因经营方可短时间内快速回笼
资金，消费者也可获得相对优
惠的价格，在美容业、餐饮业等
多个行业风行多年。但是因少
数经营者经营不善，或利用消
费者的信息不对称，或因商家
恶意“退市”带来的卷款而逃的
情况时有发生，导致消费者追
讨预存款项的维权困难重重。

这也反映了当前预付式消

费营销的违法成本太低，部分
商家通过动态吸纳消费者资
金，形成了一种支付信用，在缺
乏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资金监管
保障下，若商家倒闭或恶意逃
避应兑现的款项，不仅消费者
权益受损，而且可能会引发公
众信用危机。本会认为，对预
付式消费的普遍性及其引发的
社会问题已到了应大力改善当
前监管和综合治理模式，应就
预付式消费制定更具体的管理
办法，加大违法者的社会成本，
为消费者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消委会点评

案例

如果商家对商品（以不违反法律
强制性规定为前提）存在的瑕疵进行
了明示、告知，消费者购买前已经知
道，则商家在该情形下，对商品的瑕疵
确实不存在担保责任，换言之，经营者
不承担质量瑕疵的退换货责任。

但问题在于，“特价商品”是否等
同于“处理品”？现实中，经营者往往

理解有误。一般而言，处理品属于商
家对例如即将过期的、积压的、有残次
但仍有一定使用价值的产品以某一较
低价格销售的商品。商家在销售这种
处理商品时，必须如实作出明示，使消
费者了解其瑕疵、缺陷，才能不承担退
换货责任。

消委会点评

消委会点评

消委会点评

案例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因经营
者提供服务过失，致消费者人身
伤害的个案。

爱美乃人之常情，但需要
提醒广大消费者的是，要对接
受美容消费服务提高警惕，并
应正确区分“生活美容”与“医
疗美容”（也称医学美容）。根
据规定，从事医疗美容的机构
必须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后方可开展“医疗美容”活
动。同时，未经卫生行政部门
核定并办理执业注册手续的人
员不得从事医疗美容诊疗服
务。消费者不要轻易接受商家
游说而草率接受属于“医疗美
容”的服务项目，以免造成不必
要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消委会点评

案例

该厂家在其网站上发布的“全国
联保，真正售后无忧，一年以换代修”
的广告，应当视为要约，已构成法律
上的明示担保责任。对这种当事人
约定，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
十四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
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
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
等义务。依照前款规定进行退货、更

换、修理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
必要费用。”因此，冯先生要求厂家履
行“以换代修”承诺的主张应当得到
支持。

由此可见，消费者通过网络平台
在线上购买商品，不但要对电商和厂
商进行选择，对于商家就商品质量及

“三包”方面的承诺、约定，应及时保
存证据，以便于争议发生时充分举证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消委会点评
消委会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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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分类：在所有投诉问
题中，合同问题占25.54%，质量
问 题 占 24.46% ，其 他 问 题 占
15.48% ，售 后 服 务 问 题 占
15.01% ，虚 假 宣 传 问 题 占
12.25%，价格问题占4.16%，假冒
问 题 占 1.40% ，安 全 问 题 占
1.26%，计量问题占0.37%，人格尊
严问题占0.05%。产品合同、质量
和售后问题仍是引发投诉的主要
原因，占投诉总量的65%以上。

●商品类投诉：1409 件。
其中，家用电子电器类共 571

件，占商品投诉总量的40.53%，
位居商品类投诉第一。日用商
品类、房屋及建材类、交通工具
类三类商品的投诉量分别居第
二到第四位。

●服务类投诉：619件。其
中，生活、社会服务类投诉有
205 件，占服务类投诉总量的
33.12%，位居服务类投诉第一。
电信服务、销售服务、房屋装修
及物业服务类及生活、社会服务
类等四类服务投诉分别居第二
到第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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